高青县第三中学2022年关于评选省市县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的评选方案
根据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2021学年普通中学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教基字〔2022〕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我校2022学年省市县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1.热爱人民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，富有社会责任感，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。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意识，积极参加劳动、社会实践和志愿活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积极践行《中小学生守则》和中小学生《日常行为规范》以及学校有关的规章制度，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，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和社区的好评，在同学们中能起到模范作用。
2.学习好。热爱学习，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成绩优秀，较好掌握各门功课的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。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，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践中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所有科目考试成绩均达到B等级(含)以上。
3.身体好。坚持锻炼身体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内外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健康的心理素质，身体健康，体育课成绩优秀，体育运动项目成绩突出。
4.违反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，被学校通报的学生一票否决。
二、名额分配
小学部：县级优秀学生1人，县级优秀学生干部1人，县级优秀班集体1个
初一级部：县级优秀学生4人，县级优秀班集体1个
初二级部：县级优秀学生2人，县级优秀学生干部2人，县级优秀班集体2个
初三级部：县级优秀学生3人，县级优秀学生干部2人，县级优秀班集体2个

初四级部：市级优秀学生6人，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人，市级优秀班级体2个，县级优秀学生2人，县级优秀学生干部1人。
3、 工作程序
（1) 学校推荐
1. 组织发动。学校成立学校推荐评选委员会：
组长：宋卫国
副组长：孙明卫 刘丽红 李建华
[bookmark: _GoBack]成员：李荣永 李曰强  崔福贵  韩凤莲 各级部主任和班主任
2. 班级初评。在学校评选委员会领导下，由各班班主任组织实施。成立班级评选小成员应包括班主任、2名任课教师、2名学生代表和2名家长代表共7人。评选采取直选方式，符合条件的学生皆可报名参加。班级评选小组依据评选条件审核参选人材料，组织参选人公开竞选，当场唱票并公布投票结果，确定推荐人选上报学校评选推荐委员会。评选结果须由评选小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，并存档备查。
3. 公示。依据学校推荐评选委员会评选结果，在校内宣传栏和拟推荐人选所在班级公示学生基本信息。公示有异议者经查实后，撤销其推荐资格，由下一名递补。
4、 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部主任要切实负责本学部三好、优干评选推荐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严格工作程序。所有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展开，并留存相关档案资料备查。特别是要将充分发扬民主、主动公开贯穿于宣传、推荐、评选、审核、公示、报送的全过程，确保组织实施和评选结果的公平与公正。
(三)严明纪律要求。各学部要把评选推荐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占，把评选推差过程作为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建设的重要契机。严禁徇私舞弊，严禁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接受学生、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任何形式的请托。
(四)严肃责任惩处。对发现的未接规定条件和规定程序组织推荐的学部，取消评选申报资格，经推荐评选委员会审查不符合评选标准而被取消资格的学生，其名额不再递补。对在评选推荐工作中出现营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，进行全校通报。
